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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學生選課辦法 
89.4.13. 88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0.7.5. 89 學年度第 10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4.5.19. 93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5.5.4. 94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6.4.19. 95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99.4.29. 98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4.21. 99 學年度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3.8. 100 學年度第 6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規範學生選課相關事宜，特依本校學則第十一條規定訂定「輔仁大學學生選課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學生選課，須依照各學院、全人教育課程中心、各學系（所）之相關規定及當學期學

生選課須知辦理。 

第三條：學生選課，以選修本班開設之課程為原則。但各系（所）另有規定或因上課時間衝突

等特殊情形，經系（所）主管核可者，不在此限。 

第四條：辦理選課錯誤更正期間，選修本系（所）以外之課程者，須經本系（所）及開課單位

主管核可。開課單位得因設備所限、座位不足或人數額滿等因素拒絕其選修。 

第五條：93 學年度（含）以前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一至三學年每學期必修體育。 

94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一至二學年每學期必修體育，但經核可抵

免者，不在此限。 

必修體育成績不及格或缺修者，得於任一學期或暑期重修，但一學期以修習二科為限。 

第六條：84 學年度（含）以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一年級每學期必修軍訓。但經核可抵免者，

不在此限。 

第七條：連續性之課程，需先修低年級之課程及格，再修高年級之課程，但特殊情形經系（所）

主管核可者，不在此限。 

第八條：全學年課程，未修習上學期者，不得先修下學期。但經任課教師同意及系（所）主管

核可者，不在此限。 

第九條：學士班學生修習學年課程，上學期成績不及格，但達 50 分（含）以上者，得續修下

學期課程；50 分以下者，應經任課教師同意及系主管核可，始得續修。 

第十條：辦理選課錯誤更正期間截止後，選課清單有科目衝堂者，教務處課務組得強制其保留

其中一科目，退選其他衝堂之科目。 

第十一條：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數，第一、二、三學年每學期至少須修習十二學分，第四學年

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九學分。 

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數，一年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十學分；二至四年級每學期

至少須修習九學分。 

延長修業年限或醫學系五年級以上學生，必修科目不及格需重修者，不受前二項最

低修習學分數之限制。 

學士班學生因情形特殊，每學期修習學分數超過三十二學分者（不含醫學系），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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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導師與系（所）主管輔導同意。 

碩、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數，由各系(所)另定之。 

修習學分數未達最低標準者，應由所屬系（所）了解原因後，經輔導仍未改善者，

得勒令休學。 

第十二條：學生選修之課程，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實習費或其他相關費用者，須於規定期限

內繳清。 

未繳清前項費用且未於選課期間辦理退選者，仍保留其選課紀錄；並依學則第十條

規定，次學期不得註冊；應屆畢業生，暫不核發其畢業證書。 

第十三條：學生選課清單須詳細核對，並依規定日期繳回教務處課務組存查。當學期有選課爭

議時，均以加退選後選課清單為認證依據。清單上未列之科目，雖有上課不予承認；

已列之科目未辦退選亦未上課者，成績以零分登記。如未繳回清單者，一律以教務

資訊系統電腦檔案為準。 

第十四條：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申請停修。應填妥停

修課程申請書，經任課教師、就讀學系所主管同意後，送交教務處辦理。 

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至遲應於本校行事曆規定之學期考試開始前一個月提出。 

第十五條：停修課程每學期以一科為限。但情況特殊者檢附證明文件經任課教師、就讀學系所

主管同意及教務長核准者，不在此限。 

停修後碩、博士班學生修習科目不得少於一個科目(含論文)；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

總數不得少於九學分，進修學士班學生修習學分總數不得少於六學分，惟修業年限

最後一年之碩、博士班學生，及延長修業年限之學士班學生，停修後至少仍應修習

一個科目。 

第十六條：停修課程仍須登記於該學期成績單及歷年成績單，於成績欄註眀「停修」。停修課

程學分數不計入該學期修習學分總數。 

第十七條：依規定應繳交學分費(學分學雜費)之課程停修後，其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已繳交者

不予退費，未繳交者仍應補繳。 

第十八條：各學系（含所、學位學程）應制訂選課輔導辦法，經層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提交教務會議核備。 

第十九條：本辦法未規定者，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章辦理。 

第廿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